


新竹市營業場所室內裝修期間
瓦斯安全注意事項說明會



說明會議程

時間 內容 備註

1 09:50-10:00 各與會人員報到

2 10:00-10:10 主席致詞

3 10:10-10:20 業務單位報告(消防局)

4 10:20-11:10

各業務單位說明(每單位10分鐘)
1. 消防安全管理(消防局)

2. 室內裝修申請相關規定說明(都發處)

3. 勞動安全注意事項說明(勞青處)

4. 環保安全及污染防制說明(環保局)

5. 瓦斯管線裝修作業安全注意事項說明(新竹瓦斯公司及中油公司新竹轄區單位)

5 11:10-12:00 意見交流、討論及臨時動議

6 12:00-12:10 主席結論

7 12:10 散會

日期：114年4月11日(星期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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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單位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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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單位報告

• 鑒於2月13日台中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嚴重氣爆事故，造成人命
傷亡及重大財物損失，因氣爆現場為施工狀態且依據台中市
政府消防局3月28日公布火災調查報告，研判發生原因為瓦斯
氣爆，考量營業場所在施工期間，現場進行各項拆除、安裝
作業，用火用電情形複雜，充斥各項危險因子。

• 為確保營業場所施工期間安全，新竹市政府於本日召集新竹
市建築師公會、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、土木包工業同
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辦事處及台灣區
氣體管工程工業同業工會新竹辦事處等5個裝修業同業公會辦
理說明會，由消防局、都發處、勞青處、環保局及新竹瓦斯
公司、中油公司新竹轄區單位說明施工期間安全注意事項，
並進行意見交流，從施工單位、事業單位到主管單位全面建
立共識，督促場所強化瓦斯安全管理，全方位守護公共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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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安全管理報告
(消防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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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書提報及重點說明(1)
(消防局報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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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規定

消防法第13條第3項

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（應實施防火管理對象），

遇有增建、改建、修建、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施工

致影響原有系統式消防安全設備功能時，其管理權

人應責由防火管理人另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。

消防法第40條

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且供營業使用場所，違反第

13條第3項規定未訂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者，處

其管理權人新臺幣2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。

有發生火災致生重大損害之虞者，並得勒令管理權

人停工，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非經依同條第4項規

定備查，不得擅自復工。



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書提報及重點說明(2)
(消防局報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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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規定

消防法施行細則第6條

 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所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，應包括下列
事項：

• 一、施工概要、日程表及範圍。

• 二、影響防火避難設施功能之替代措施。

• 三、影響消防安全設備功能之替代措施。

• 四、使用會產生火源設備或危險物品之火災預防措施。

• 五、對員工及施工人員之防災教育及訓練。

• 六、火災與其他災害發生時之因應對策、消防機關之通報、互
相聯絡機制及避難引導。

• 七、用火及用電之監督管理。

• 八、防範縱火及擴大延燒措施。

• 九、施工場所之位置圖、平面圖、逃生避難圖及逃生指示圖。

• 十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。

 前項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，管理權人應於施工3日前報請施
工場所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。



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書提報及重點說明(3)
(消防局報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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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重點
有停止消防安全設備機能必要時，應依下列規定辦
理

停止機能之消防安全設備種類、停止時間及停止部分，
應在最小必要限度。

火警自動警報設備、緊急廣播設備或標示設備停止使用
時，應視工程狀況，採臨時裝設方式，使其發揮作用。

滅火器、避難器具、標示設備等有使用障礙時，應移設
至能確保使用機能之場所。

自動撒水設備或水霧滅火設備等自動滅火設備之機能停
止時，應增設滅火器或室內消防栓之水帶等。

應採取增加巡邏次數等強化監視體制之措施。

停止消防安全設備機能之工程，應儘量在營業時間以外
進行，但飯店、旅館及醫院等全天營業之場所，應在日
間進行。



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書提報及重點說明(4)
(消防局報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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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重點

施工中進行熔接、熔切、電焊、研磨、熱塑、瀝青等會
產生火花之工程作業時，為防止施工作業之火焰或火花
飛散、掉落致引起火災，應依下列規定採取措施：

 應避免在可燃物附近作業。但作業時確實無法避開可燃物者，
應在可燃物周圍採用不燃材料或防焰帆布披覆或區劃，予以
有效隔離，並於地板鋪撒濕砂等措施。

 作業前應由防火管理人指定防火監督人進行施工前安全確認，
並加強作業中之監視及作業後之檢查。

 施工單位在實施溶接、溶切、焊接等會產生火花之工程作業
時，應備有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備，能隨時應變滅火。

 施工人員不得在指定場所外吸煙或用火。

 各施工場所應指定施工現場負責人，並依施工進行情形，定
期向防火管理人報告。

 使用危險物品或易燃物品時，應知會防火管理人。

 為防止縱火，有關施工器材、設備等，應確實收拾整理。



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書提報及重點說明(5)
(消防局報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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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重點

施工期間對施工人員的訓練、教育及公告，

應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防災教育必須包括全體員工及施工人員。

實施之教育內容為施工中防護計畫之介紹、貫徹

各項防火管理措施及發生災害時之應變要領。

有雇用外勞時，應實施個別教育。

訓練種類包括滅火、通報及避難引導。

施工計畫之教育訓練必須於開工前為之。



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書提報及重點說明(6)
(消防局報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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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及自行檢查表

範例



室內裝修申請相關規定說明
(都發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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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

第32條
室內裝修工程完竣後，應由建築物起造人、
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會同室內裝修從業者向原
申請審查機關或機構申請竣工查驗合格後，
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
室內裝修合格證明。

第34條
申請竣工查驗時，應檢附下列圖說文件：
一、申請書。
二、原領室內裝修審核合格文件。
三、室內裝修竣工圖說。
四、其他經內政部指定之文件。

建築法

第 77-2 條
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：
一、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
查許可，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，經內政部認
有必要時，亦同。但中央主管機關得授權建
築師公會或其他相關專業技術團體審查。

第95-1條
違反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，
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室內裝修從業
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
限期改善或補辦，逾期仍未改善或補辦者得
連續處罰；必要時強制拆除其室內裝修違規
部分。

建築法及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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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1-6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

現行版本：106年4月13日
台內營字第1060804191號令修正

自106年7月1日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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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用電設備、天然氣管線變更時，對建築物室
內安全有所影響，爰內政部業以103年11月13日
台內營字第1030812516號令依上開規定第4款
修正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（E1-6），新增
「有無檢附用電設備增設或變更之設計審查檢驗
合格證明」及「有無檢附天然氣管線增設或變更
之設計審查檢驗合格證明」欄位。

備註：
 用電設備或天然氣管線未變更且經室內裝修

專業設計技術人員（或開業建築師）及專業
施工技術人員（或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土
木包工業負責人）於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
驗申請書（B1-7）備註欄敘明者，免檢附用
電設備或天然氣管線檢驗合格證明。

E1-6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

現行版本：106年4月13日
台內營字第1060804191號令修正

自106年7月1日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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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審審查

室內裝修圖書審查及竣工查驗階段

確認是否涉及
天然氣管線變更

竣工查驗

未涉及變更

由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人員（或開業建築師）
及專業施工技術人員（或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
或土木包工業負責人）
於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（B1-7）
備註欄敘明，免檢附天然氣管線檢驗合格證明

涉及變更

檢附天然氣管線增設或變更之
設計審查檢驗合格證明

如因未確實辦理相關查驗程序，
以致他人權益損害或傷亡時，
應視情形分別依法負有民、刑事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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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安全注意事項說明
(勞青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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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

第一條
為防止職業災害，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。

第五條
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，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，

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，使勞工免於發生

職業災害。

機械、設備、器具、原料、材料等物件之設計、

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，應於設

計、製造、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，

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，發生

職業災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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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

第八條
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稱合理可行範圍，指依本

法及有關安全衛生法令、指引、實務規範或一

般社會通念，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所從事

之工作，有致其生命、身體及健康受危害之虞，

並可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者。

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所稱風險評估，指辨識、分

析及評量風險之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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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

第二章安全衛生設施

第六條

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

備及措施：

一、防止機械、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。

二、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。

三、防止電、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。

四、防止採石、採掘、裝卸、搬運、堆積或採伐

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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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防止有墜落、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

業場所引起之危害。

六、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。

七、防止原料、材料、氣體、蒸氣、粉塵、溶

劑、化學品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

起之危害。

八、防止輻射、高溫、低溫、超音波、噪音、

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。

九、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。

十、防止廢氣、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

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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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。

十二、防止動物、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。

十三、防止通道、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。

十四、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、採光、照明、保

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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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

第十八條

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，雇主或工作場

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，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

場所。

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，得在

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，自行停止作業及

退避至安全場所，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。

雇主不得對前項勞工予以解僱、調職、不給付停

止作業期間工資或其他不利之處分。

但雇主證明勞工濫用停止作業權，經報主管機關

認定，並符合勞動法令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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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

第二十五條

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有立即發生危

險之虞時，指勞工處於需採取緊急應變或立即避

難之下列情形之一：

一、自設備洩漏大量危害性化學品，致有發生爆

炸、火災或中毒等危險之虞時。

二、從事河川工程、河堤、海堤或圍堰等作業，

因強風、大雨或地震，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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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從事隧道等營建工程或管溝、沉箱、沉筒、

井筒等之開挖作業，因落磐、出水、崩塌

或流砂侵入等，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。

四、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

體滯留，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，

致有發生爆炸、火災危險之虞時。

五、於儲槽等內部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

所，致有發生中毒或窒息危險之虞時。

六、從事缺氧危險作業，致有發生缺氧危險之

虞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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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作業，未設置防墜設施

及未使勞工使用適當之個人防護具，致有

發生墜落危險之虞時。

八、於道路或鄰接道路從事作業，未採取管制

措施及未設置安全防護設施，致有發生危

險之虞時。

九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有發生危險

之虞時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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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一分注意 少一分傷害

意外，總是發生在意料之外

不要認為它一定出現在高度危險的地方

往往是發生在危險不容易察覺之處 !

輕忽危險就有潛在的危險，

重視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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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安全及污染防制說明
(環保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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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斯管線裝修作業安全注意事項說明
(新竹瓦斯公司及中油公司新竹轄區單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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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交流、討論
及臨時動議

38



主席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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